
石家庄市教育领域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4年版）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事项备注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1
对学校管理混乱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行
为的行政处罚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2002年教育
部令第12号）第三十三条
学校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主
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
责令其限期整改；对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
正的，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给
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

级
市级或县级

2

对受到剥夺政治权
利或者故意犯罪受
到有期徒刑以上刑
事处罚的教师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四条
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
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
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
。
 

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

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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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弄虚作假、骗取
教师资格等行为的
行政处罚

《教师资格条例》（国务院令第188号）第十九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
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
（一）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的； 
（二）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被
撤销教师资格的，自撤销之日起5年内不得重新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其教师资格证书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收缴。

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

级
市级或县级

4

对学校拒绝接收具
有接受普通教育能
力的残疾适龄儿童
、少年随班就读等
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十七条
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
儿童、少年随班就读的；
（二）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
（三）违反本法规定开除学生的；
（四）选用未经审定的教科书的。

教育行政部门 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5

对违法颁发学位证
书、学历证书或者
其他学业证书的行
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十二条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颁发学
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
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
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相关招
生资格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直至撤销招生资格
、颁发证书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

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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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违法违规组织、
安排、管理学生实
习实训行为的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六十六条 
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学生实习的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学生休息休假、获得劳动
安全卫生保护、参加相关保险、接受职业技能
指导等权利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通过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
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或个人
组织、安排、管理学生实习实训的，由教育行
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
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对前款规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
位或者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业务
的单位或个人，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
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 省级、市级

7

对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未经审
批开展校外培训行
为的行政处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十七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审批开展校外
培训，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擅自举办校
外培训机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校外培训
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公安、民政或者市场监督管
理等有关部门责令停止举办、退还所收费用，
并对举办者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一）线下培训有专门的培训场所，线上
培训有特定的网站或者应用程序；（二）有2名
以上培训从业人员；（三）有相应的组织机构
和分工。

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

级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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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变相开
展学科类校外培训
行为的行政处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十八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相开展学科类校
外培训，尚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条件，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
正，退还所收费用，予以警告或通报批评；情
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一）通过
即时通讯、网络会议、直播平台等方式有偿开
展校外培训的；（二）利用居民楼、酒店、咖
啡厅等场所有偿组织开展“一对一”“一对多
”等校外培训的；（三）以咨询、文化传播、
素质拓展、竞赛、思维训练、家政服务、家庭
教育指导、住家教师、众筹私教、游学、研学
、冬夏令营、托管等名义有偿开展校外培训
的；（四）其他未经审批开展学科类校外培
训，尚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条件的。

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

级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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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擅自分立、合并
民办学校等行为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
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
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
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
（二）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
举办者的；
（三）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
的；
（四）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结业证书
、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
（五）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
社会影响的；
（六）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
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的；
（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
可证的；
（八）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
经费的。

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

级
省级、市级、县级

10
对擅自举办民办学
校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四
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公安、民
政或者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责令停止办学
、退还所收费用，并对举办者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

级
省级、市级、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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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利用办学非法集
资，或者收取与入
学关联的费用等行
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
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
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1至5年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
校举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
员；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永久不得新成为民
办学校举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
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
用的；

　　（二）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
挪用办学经费的；
　　（三）侵占学校法人财产或者非法从学校获取利益
的；
　　（四）与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或
者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
和师生权益的；
　　（五）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
的；
　　（六）干扰学校办学秩序或者非法干预学校决策、管
理的;
　　（七）擅自变更学校名称、层次、类型和举办者的；
　　（八）有其他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
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

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

级
省级、市级、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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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违背国家教育方
针，偏离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或者未
保障学校党组织履
行职责等行为的行
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
十二条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教育
教学活动的；
　　（三）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未依法
履行职责的；

　　（四）教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学要求、教育教学质
量低下，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五）校舍、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六）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
的；
　　（七）违反国家规定聘任、解聘教师，或者未依法保
障教职工待遇的；
　　（八）违反规定招生，或者在招生过程中弄虚作假
的；
　　（九）超出办学许可范围，擅自改变办学地址或者设
立分校的；
　　（十）未依法履行公示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有关材料
、财务状况等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公示的材料不真实的；
　　（十一）未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
编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资产管理混乱，或者违反法律
、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
　　（十二）有其他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行为的

。
　　法律、行政法规对前款规定情形的处罚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

级
省级、市级、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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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教育领域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4年版）

序号 市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设定和实施依据 审批层级 实施机关 监管主体 事项备注

1 石家庄市教育局

适龄儿童、少
年因身体状况
需要延缓入学
或者休学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 县级、乡级
县级教育部门
或行政审批部
门；乡级政府

县级教育部
门；乡级政府

2 石家庄市教育局

从事文艺、体
育等专业训练
的社会组织自
行实施义务教
育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四条 县级
县级教育部门
或行政审批部

门
县级教育部门

第 8 页，共 12 页



石家庄市教育领域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024年版）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事项备注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1
对考试违规行为的
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九
条；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
育部令第33号）第九条至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教育主管
部门

省级、设区的市级
、县级

县级

2
对学校安全工作的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
十四条；
《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第六条、第
十三条；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2006年教育部令第23号）第七条

县级以上教育
主管部门

省级、设区的市级
、县级

市级或县级

3
对教师队伍建设的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二十
条；
《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国发〔2012〕41号）；
《河北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
2020年）实施办法》

省级教育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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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持有教师资格证
者的监管的行政检
查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育部
令第10号）

省级教育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5
对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第八条

省级教育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6

对自费出国留学中
介服务机构经营行
为是否规范的行政
检查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
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7〕7号）

省级教育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7
对外籍人员子女学
校办学情况的行政
检查

《教育部关于做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有关工作的意见》（教外办学〔2015
〕2号）第五条；
《河北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管理办法
》（冀教规〔2019〕1号）第四十九条

河北省教育厅；雄
安新区公共服务局

省级、雄安新区公
共服务局、市级、

县级
市级或县级

8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工作检查、评估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教育
部令第7号）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

县级 县级

9
对中小学国家课程
教材使用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
十九条

县级及以上教育行
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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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民办学校年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6〕81号）第二十八款

县级及以上教育行
政部门

省级、设区的市级
、县级

市级或县级
依照管理层级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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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教育领域行政确认事项清单（2024年版）

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市级业务指导部门 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1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石家庄市教育局 市、县级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教师〔2013〕
9号）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 、第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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